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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建筑工程监理应对工期延误的责任界定与协调

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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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与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的新形势下，工期延误仍是制约工程效益的核心问题。监理单

位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协调者，其责任界定的模糊性与协调机制的滞后性易引发多方纠纷。本文基于《建设工程

监理规范》及司法实践案例，系统剖析工期延误的类型与成因，构建“法定职责-合同约定-履职实效”三维责任

界定框架，提出涵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的全流程协调管理体系，并结合智慧监理技术应用经验，为

提升监理单位工期管控能力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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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研究背景

新形势下，建筑工程行业正经历深刻变革，工程体

量不断扩大、技术集成度显著提升，超高层住宅、大型

综合交通枢纽等复杂项目日益增多，对工期管控的精细

化程度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多重外部因素与行业

内部矛盾交织，进一步加剧了工期延误风险：全球供应

链波动导致关键建材（如特种钢材、预制构件）供应周

期不稳定，部分项目因材料断供被迫停工；设计阶段的

BIM 技术应用虽提升了效率，但设计方案反复调整、各

专业模型协同不足等问题，仍导致设计变更频次较传统

模式增加 30%以上；极端天气事件（如持续性暴雨、高

温预警）频发，不仅直接影响户外施工进度，还可能引

发施工现场安全隐患，间接延长工期。

监理单位作为工程建设全流程的核心监督与协调

主体，承担着连接建设单位（投资方）、施工单位（实

施方）、设计单位（技术方）及勘察、检测等多方的枢

纽职能，其在工期延误事件中的责任认定准确性与协调

响应及时性，直接关系到项目能否按计划交付、投资效

益能否如期实现。然而在实践中，监理责任与其他参建

方的责任边界常处于模糊状态：例如施工单位因劳动力

短缺、机械设备老化导致的施工效率低下，与监理单位

未按规范频次开展现场巡查、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整改资

源配置问题的责任难以清晰划分；建设单位未按时支付

工程进度款导致的工期滞后，与监理单位未按合同约定

向建设单位发出催款预警的责任也易产生争议。此外，

传统监理模式依赖人工记录、纸质报告传递信息，面对

数字化施工场景（如装配式建筑的智能吊装、智慧工地

的实时数据监测）时，信息传递滞后、协调效率低下等

问题凸显，无法满足工期动态管控需求，亟需构建适配

新形势的责任界定标准与新型协调管理模式。

1.2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当前学界对工期延误的研究多聚焦于施

工单位责任或建设单位风险，针对监理单位责任的系统

性研究相对零散，且缺乏对新形势下新型延误因素（如

供应链断裂、数字化施工适配问题）的针对性分析。本

文通过系统梳理《建设工程监理规范》《民法典》合同

编等法规条文，结合近年司法实践中典型工期延误纠纷

案例（如某 EPC 总承包项目中监理未审核 BIM 进度模型

导致的工期争议），提炼监理责任的核心构成要素（法

定职责、合同义务、履职边界），填补新形势下监理责

任理论研究的空白，进一步完善建筑工程工期管理的理

论体系，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逻辑框架与参考依据。

实践层面，本文提出的工期延误责任界定方法与协

调管理策略，可直接应用于监理工作实务：一方面，帮

助监理单位明确不同延误场景下的责任边界，避免因责

任混淆导致的纠纷或过度担责；另一方面，通过规范进

度审核、风险预警、多方协同等工作流程，提升监理单

位对工期风险的管控能力，减少工期延误事件发生率。

从行业发展视角看，这些策略能够推动监理工作从“事

后补救”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转型，助力实现工

程建设“质量-进度-安全”的动态平衡，符合当前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如绿色建筑推广、智能建造普及）的政

策导向，对提升行业整体工期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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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2 新形势下工期延误的类型与监理责任生成逻

辑

2.1 工期延误的核心类型划分

依据责任归属维度，工期延误可分为可原谅延误与

不可原谅延误两类。可原谅延误包括不可抗力（如极端

自然灾害）、建设单位责任（如未按时提供施工场地、

工程款拖欠）及设计变更等非施工方因素，此类延误中

施工单位可依法申请工期顺延。不可原谅延误则源于施

工单位自身问题，如施工组织混乱、资源配置不足、工

艺错误导致返工等，需承担违约责任。新形势下，供应

链断裂、数字化施工适配不足等新型延误因素凸显，进

一步增加了责任判定难度。

2.2 监理责任的生成机制

监理责任的产生根植于法定职责与合同义务的双

重约束。根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监理单位需对施

工进度实施动态管理，包括审核进度计划、监督执行、

风险预警等核心职责。武汉工程大学的实施细则明确要

求，监理需编制可操作的进度控制方案，定期检查资源

调配情况并向建设单位报告。当监理未履行上述义务时，

即可能产生责任，如关键线路滞后未及时督促整改或报

告，需按监理合同承担违约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监理责任的认定遵循“义务-违约-

因果关系”逻辑。如某商业综合体项目中，监理因未合

理审查设计变更导致的工期顺延申请，被法院认定未尽

审查义务，需承担相应责任。这一逻辑构成了新形势下

监理责任认定的核心框架。

3 工期延误中监理责任的界定框架

3.1 责任界定的核心原则

法定优先原则：当监理合同约定与《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等法规冲突时，以法定职责为准。例如法规

明确要求监理对进度偏差采取纠偏措施，即便合同未细

化，监理仍需履行该义务。

过错责任原则：监理仅对因自身履职不当导致的延

误承担责任。若施工单位隐瞒资源短缺情况，且监理已

按规定履行巡查义务，则不认定为监理责任。

因果关系原则：需证明监理的失职行为与工期延误

存在直接关联。如监理未审核出进度计划的逻辑错误，

直接导致后续工序衔接延误，即构成因果关系。

3.2 不同延误类型下的监理责任界定

3.2.1可原谅延误中的监理责任

此类延误虽非施工方导致，但监理需承担审核、协

调与报告责任。施工单位应在延误发生后 14日内提交

延期申请，监理需在 7日内完成审核并报送建设单位。

若监理无正当理由拒绝或拖延审核，导致延误扩大，则

需承担协调失职责任。对于不可抗力，监理需及时组织

各方确认损失、调整计划，未履行此义务将承担管理责

任。

3.2.2不可原谅延误中的监理责任

施工单位原因导致的延误中，监理责任聚焦于“是

否及时干预”。若监理发现施工单位人力、设备投入不

足等问题后，未召开专题会议督促整改，也未向建设单

位报告，则需承担监督缺位责任。反之，若监理已履行

督促义务但施工单位未执行，监理可免责。

3.2.3新型延误中的监理责任

新形势下的供应链断裂、数字化施工失误等延误，

监理需承担风险预判与协调责任。如未在进度控制方案

中评估材料供应风险，或未审核施工单位的 BIM 技术应

用方案可行性，导致延误则需承担相应责任。

4 新形势下监理应对工期延误的协调管理体系

4.1 事前预防：构建风险防控机制

4.1.1进度计划精准审核

监理需依据工程特点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总进度

计划、月度及周计划，重点核查关键线路合理性与资源

配置匹配度。对采用数字化施工的项目，需同步审核 B

IM 模型中的工序衔接逻辑，避免因设计可视化不足导致

的后续变更。武汉工程大学的实践表明，细化的进度审

核可提前规避 60%以上的潜在延误风险。

4.1.2合同与法规双重交底

开工前组织参建方进行合同交底，明确工期顺延申

请流程、责任划分标准及监理的协调权限。特别针对超

过 48 天的工期延期，需提前约定需建设单位书面确认

的流程，避免后续争议。同时宣讲《民法典》中关于工

期延误的通知义务条款，强化各方合规意识。

4.1.3风险预警体系建设

在监理规划中制定进度风险清单，涵盖供应链波动、

极端天气等新型风险。借助智慧监理平台对关键节点实

施动态监测，如通过 BIM 技术模拟施工进度，提前识别

交叉作业冲突等问题。南美 M3G 公司的实践显示，此类

技术应用可避免因设计缺陷导致的三周以上延误。

4.2 事中控制：实施动态协调管理

4.2.1多维进度监测机制



当代水电科技 聚知刊出版社
2025年2卷9期 JZK publishing

269

建立“日常巡查-周报分析-月度评估”三级监测体

系：监理人员每日核查现场资源投入与工序进展，每周

分析施工单位提交的进度报告，每月对比实际与计划进

度偏差。对偏差超过临界值的项目，立即启动专题会议，

要求责任方提交纠偏措施。

4.2.2 多方协同协调机制

针对设计变更导致的延误，监理需牵头组织建设、

设计、施工单位现场论证，评估变更对工期的影响并调

整计划。涉及供应链问题时，协调施工单位与供应商建

立应急通道，或协助寻找替代资源。借助 VR 等技术实

现远程协同，可大幅提升跨单位沟通效率。

4.2.3 合规签证管理

严格执行工期签证制度，对延误事件的原因、影响

时长及责任方进行书面确认，作为后续责任认定的核心

依据。签证需明确区分可原谅与不可原谅延误，避免模

糊表述引发纠纷。

4.3 事后补救：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4.3.1 工期与费用精准核算

依据签证记录与进度计划，核算实际延误时长及责

任比例。对可原谅延误，公平审核施工单位的工期顺延

申请与费用索赔；对不可原谅延误，督促施工单位承担

违约责任。费用审核需结合窝工损失、设备闲置等实际

情况，确保合规合理。

4.3.2 争议协调与化解

当参建方对责任认定存在分歧时，监理需组织多方

协商，基于合同条款与法规条文明确责任边界。协商无

果时，协助各方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提供签证记录、

监理报告等关键证据。

4.3.3 经验复盘与改进

项目完工后，梳理工期延误的处理过程，总结协调

管理中的不足。针对新型延误因素，更新风险清单与应

对流程，形成“案例库-预案库-流程库”的闭环改进机

制。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本文针对新形势下建筑工程工期延误问题构建的

“法定职责-合同约定-履职实效”三维责任界定框架，

清晰划分了监理在不同延误类型中的责任边界：在可原

谅延误中，明确监理需承担审核、协调与及时报告义务；

在不可原谅延误中，聚焦监理是否履行监督干预职责；

面对供应链断裂等新型延误，强调监理的风险预判责任。

该框架以法定职责为根本依据，结合合同约定细化义务，

通过履职实效验证责任归属，有效解决了实践中监理与

其他参建方责任混淆的问题。

同时，本文提出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

全流程协调体系，通过融入 BIM 技术的进度计划可视化

审核、VR技术的多方协同沟通等智慧手段，实现了传统

监理模式的数字化升级。在事前阶段，借助智慧平台构

建风险清单，提前规避潜在延误；事中通过动态监测与

快速协调，及时纠正进度偏差；事后依托合规签证与争

议化解机制，降低纠纷影响。实践表明，该体系能显著

减少工期纠纷，提升监理单位的协调响应效率与工期管

控能力，为工程“质量-进度-安全”平衡提供有力支撑。

5.2 研究展望

新形势下，智慧监理技术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工期管

控的核心发展方向。未来可进一步探索 AI 算法在进度

风险预测中的应用，通过整合历史延误数据、实时施工

数据与外部环境数据（如气象、供应链信息），构建动

态预警模型，实现从“被动应对延误”到“主动预判风

险”的转变，提升工期管控的前瞻性。

此外，随着 EPC 总承包、PPP 等新型工程模式的普

及，监理角色正从传统监督者向综合协调者转型。需重

点研究 EPC 项目中监理对设计、施工、采购全链条的协

调责任，明确其在跨阶段衔接、多方利益平衡中的职责

边界；同时关注智能建造场景下，监理与建筑机器人作

业、数字孪生技术的协同机制，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

更具针对性与前瞻性的理论支撑，推动建筑工程监理行

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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